
审计处限时办结承诺 

为切实加强审计处工作作风建设，提高管理工作效率，

向全校师生提供优质、高效、满意的服务，根据机关委员会

关于印发《机关工作人员行为规范（试行）》、《机关工作

人员服务公约（试行）》的有关规定并结合审计处工作实际，

特向全校师生做出限时办结承诺。限时办结的具体期限： 

一、财务审计 

财务审计项目主要包括财务收支审计、经济责任审计、

内部控制审计、专项审计等项目。 

（一）对被审计单位实施审计，应提前 3 天送达审计通

知书。 

（二）一般审计项目，在被审计单位提交完整送审资料

的基础上，审计组实施审计时间应严格执行审计实施方案预

计的时间，特殊情况除外，但应按程序报批。 

（三）审计组对审计事项实施审计后，应当及时出具审

计报告。 

（四）审计报告在征求被审计单位意见时，审计组应当

在十日内听取或收集被审计单位书面意见。 

二、物资采购审计 



需要交审计处审核的物资采购项目，在送审资料齐全的

情况下，审计处将在 1-3 个工作日内进行审计并签署审计意

见，如遇同一时间送审项目较多的情况，适当延长。 

三、工程结算审计 

审计处在收到完整的结算资料后，对资料进行预审，3

天内回复是否接收，接收后将在以下规定时限内完成结算审

计工作： 

1、结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下的，从接收完整的结算资料

之日起 10个工作日内完成； 

2、结算金额在 10 万元以上，30万元以下的，从接收完

整的结算资料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完成； 

3、结算金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，从接收完整的结算资料

之日起 90个工作日内完成； 

在结算审计过程中，因重大分歧导致的反复协商、反复

验证等情形发生时，完成时间做协商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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